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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再次重申本校教職員工生報支經費時，應確實依政府支出
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略以，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
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以避免涉及相關法律責任，請
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教育部111年3月24日臺教會(一)字第1110014246A號函轉

審計部函以，審計部近年查核國立大專校院經費核銷情
形，發現部分教師違法核銷經費，違法態樣包括：

(一)以已歇業(撤銷營業登記)廠商收據核銷經費。
(二)收據所載品項、負責人姓名、地址與登載營業資料不

符。
(三)學校地點位於南部，卻遠赴中部、北部影印資料、購買

計畫用或辦公用物品，有違常理。
(四)計畫用品採購對象疑為教師親屬。
(五)不同廠商開立收據之字跡相似，且與教師字跡雷同，交

易真實性及合理性核有疑義等，案經函請教育部政風處
查處，或移送地檢署偵結予以涉案教師緩起訴處分，或
由地檢署、法務部廉政署偵辦中。

二、本校某教師因涉詐欺取財，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，偽造署
押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行，業經法院
一審判決，處有期徒刑及緩刑，籲請本校教職員工應本誠
信原則覈實報支，以避免涉及相關法律責任。

三、並請於最近一次召開之系務會議，向所屬教職員工落實宣
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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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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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校各一二級單位
副本：
抄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處室主管判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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